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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神州B       公告编号：2019-020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州长城”）及全资子公

司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国际”）及公司控股股东收到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9）京 04 民初 192 号的《民事起诉状》

（具状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送达案号为（2019）京 03 民初 72 号的《民事起诉状》

（具状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9）粤 0304 民初 1910 号的《民事起诉状》（具

状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8）粤 03 民初 3334 号的《民事起诉状》（具状

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2019）京 04 民初 192 号 

1、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责人：夏云平 

注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8 号丰融国际大厦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尔龙 

注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接到白石岗葵鹏路 26 号 

被告三：陈略 

被告四：何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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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诉讼起因及民事诉讼状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8 年 2 月 12 日，神州国际与浦发银

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约定浦发银行给予神州国际可循环使用的融资额度为

12000 万，期限自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单笔业务最长期限

不超过 1 年。2018 年 3 月 2 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分别与浦发银行签订《最高额

保证合同》，对上述融资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何飞燕

向浦发银行出具担保承诺函。2018 年 3 月 8 日，神州国际与浦发银行签订《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浦发银行当日向神州国际放款 8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

自首次条款之日起 1 年，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利随本清。2018 年 7 月 3 日，

神州国际与浦发银行签订了《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神州国际以

315,405,459.18 元应收账款为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2018 年 7 月 9 日，

神州国际与浦发银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协议之补充/变更合同》，对上述

借款的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自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每月 28 日归还贷款本金

300 万元。因公司未能按月及时还款，遂被浦发银行提起诉讼。 

原告请求：1、判令神州国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共计

79,778,895.98 元；2、判令浦发银行就神州国际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3、判令公司、控股股东、何飞燕对神州国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二）（2019）京 03 民初 72 号 

1、案由：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责人：陈力平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1 层、8 层、9 层、10 层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尔龙 

注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接到白石岗葵鹏路 26 号 

被告三：陈略 

3、诉讼起因及民事诉讼状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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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7 年 11 月 16 日，神州国际与上海银

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限为 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5

日，综合授信额度为 7 亿元等值人民币，同日，公司及控股股东作为保证人与上

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神州国际提供相应的保证担保。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1 月，应神州国际需要，上海银行开具了 3 份以中国港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为受益人的保函，保函金额分别为 19,614,011 元、20,594,712 元、

180,000,000 元，公司依约就每笔保函分别缴纳了保证金。2017 年 9 月 4 日，

应神州国际需要，上海银行开具了以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为受益人的保函，

保函金额为 1,5000,0000 元，公司依约缴纳了保证金。因中国港湾及中电建分别

向上海银行出具了《索赔通知书》，神州国际遂收到由上海银行送达的《保函催

款通知书》（具体详见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

保函催款通知书>和<保函索赔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要

求公司就上述四份保函分别补足存款。因神州国际未及时交足存款，遂被上海银

行提起诉讼 

原告请求：1、判令神州国际向上海银行补足存款共计 273,419,851.62 元；

2、判令神州国际向上海银行赔偿因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 700,000 元；3、

判令神州长城、陈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由各被申请人共同承担。 

（三）（2019）粤 0304 民初 1910 号 

1、案由：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负责人：黄旻鹏 

被告一：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接到白石岗葵鹏路 26 号 

被告二：陈略 

3、诉讼起因及民事诉讼状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中国银行与神州长城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签订了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 亿元的《授信额度协议》，同日，神州国际与陈略

分别与中国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该项协议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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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2017 年 2 月 28 日，因业务经营需要，公司为神州国际开立履约保函，与

中国银行签订《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保函额度为 14,500,000 美元，

同时公司为该履约保函提供 20,000,000 元人民币的质押保证金。因中国银行认

为目前公司及控股股东履约能力下降，遂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提供新的担保及

增加担保价值额。 

原告请求：1、请求二被告追加价值人民币 79,343,850 元的保证金或等值担

保；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四）（2018）粤 03 民初 3334 号 

1、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负责人：邹建旭 

被告一：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接到白石岗葵鹏路 26 号 

被告二：陈略 

被告三：中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 19 幢-1 层-109-334 号 

被告四：何飞燕 

被告五：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尔龙 

注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 2 号 

3、诉讼起因及民事诉讼状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7 年 10 月 26 日，浙商银行与神州长

城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浙商银行向神州长城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 亿元的授信额度，额度有效期为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止。

同时，陈略与浙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彩

田路西、红荔路南中银花园新华阁 21C 的房产抵押给浙商银行，并且陈略、中

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何飞燕及神州国际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产生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 日，应公司申请，浙商银行开具了 38 份银行承兑汇

票，共计 318,227,578 元。因浙商银行认为目前公司及控股股东履约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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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先行归还部分欠款。 

原告请求：1、请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本金人民币 2 亿元及利息、违约金、

罚息；2、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3、判令原告对被告二名下位

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西、红荔路南中银花园新华阁 21C 的房产享有抵押权，

并有权就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被告二、三、四、五就被告一的债

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 2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以上案件均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四、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就上述债务事宜正积极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上述债务预计可能

影响公司当期损益，具体金额将以公司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案件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2019）京 04 民初 192 号的《民事起诉状》； 

2、（2019）京 03 民初 72 号的《民事起诉状》； 

3、（2019）粤 0304 民初 1910 号的《民事起诉状》； 

4、（2018）粤 03 民初 3334 号的《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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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7年10月26日，浙商银行与神州长城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浙商银行向神州长城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额度，额度有效期为2017年10月26日至2018年10月26日止。同时，陈略与浙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西、红荔路南中银花园新华阁21C的房产抵押给浙商银行，并且陈略、中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何飞燕及神州国际与浙商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产生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1...
	原告请求：1、请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本金人民币2亿元及利息、违约金、罚息；2、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3、判令原告对被告二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西、红荔路南中银花园新华阁21C的房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就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被告二、三、四、五就被告一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以上案件均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四、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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